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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境敏感地區查詢項目簡化方式 

(應免查範圍查詢) 

一、目的：原申請露營場應查詢之 37項環境敏感地區項目(含 19項不得設

置項目及 18項須審查項目)，可先經由「環境敏感地區單一窗口查詢平

台」(https://eland.cpami.gov.tw/seportal/)-「應免查範圍查詢」

功能做初步篩選，37項應查詢項目即可以減少須透由付費方式查詢之數

量，以利增加查詢效率及減少查詢費用。 

 

二、申請露營場應查詢之 37項環境敏感地區項目如下，已公告於「環境敏

感地區單一窗口查詢平台」–最新消息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三、查詢項目簡化方式： 

步驟一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應免查範圍查詢 

37項應查詢之環境敏

感地區項目(含 19項

不得設置與 18項須審

查項目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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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二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步驟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查詢結果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以行政區查詢應免查範圍 

輸入：臺中市、00區或 00里或 00地段 

2、免查 

1、應查 

3、無法 

判定 

査復機關 查詢結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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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3種查詢結果及後續處理方式： 

1、應查：即此環境敏感項目須再進行付費查詢工作。 

2、免查：即此環境敏感項目無須再進行付費查詢工作。 

3、無法判定：即此環境敏感項目須再進行付費查詢工作。 

    以上意指，原 37項應查詢之環境敏感地區項目可排除〝免查〞項

目，其餘再進行付費查詢工作。 

 

五、以上須再進行付費查詢項目，倘有相關操作問題，可洽「環境敏感地區

單一窗口查詢平台」網站所留之服務聯絡方式。 

 

六、查「露營場管理要點」第 7點第 1項第 5款規定，位於不得設置之第一

級環境敏感地區以外之可設置之第一級敏感地區者，應徵得該主管機關

意見文件(申請資料之一)。爰申請人倘應徵得主管機關意見，其徵詢對

象為上述步驟三查尋結果之〝查復機關〞。 

 

七、以上步驟三上之查詢結果(應查、免查、無法判斷)應檢附於「露營場土

地許可使用申請書暨計畫書」內。 

 
 


